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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检监察合署办公的时代变迁
  文/刘权

积
极探索合署办公，是新时代

我国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

革的重要举措。2017 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

出：“在省市县对职能相近的党政机

关探索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2018年，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

革的决定》进一步明确：“党的有关

机构可以同职能相近、联系紧密的其

他部门统筹设置，实行合并设立或合

署办公。”探索党政机关合署办公有

利于优化党政关系，有利于提高工作

效率发挥综合效益，有利于节约办公

资源，从而可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对于合署办公，我国纪委部门和

监察部门的实践相对较早。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党政机关合署办公，

首先是从纪委部门和监察部门合署开

始的。1949 年 9 月 27 日，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

7月，中央纪委发布《关于逐步撤销国

务院各部门党组纪检组和中央纪委派

驻纪检组有关问题的意见》，同年8月，

中央纪委、监察部联合发布《关于撤

销省级政府工作部门党的纪检组和组

建行政监察机构问题的通知》。此后，

纪委部门和监察部门实际上一直是分

而治之，不存在合署办公，由此也产

生了职能重叠、机构冗余、力量分散

等弊端。

1992 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新任

中纪委书记尉健行一上任就推动了中

纪委和监察部的合署办公。1992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中央纪委、

监察部从 1993 年 1 月开始合署办公。

1993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

通知，批转中央纪委、监察部《关于

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合署办公和机

构设置有关问题的请示》，明确中央

纪委、监察部实行合署办公，确立了

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的体制。

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设立了人民监察委员会。1949年11月，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

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成立

中纪委，朱德同志出任书记。1952 年

2 月 9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加强纪

律检查工作的指示》指出：“各级党

委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与各级人民监察

委员会可酌情实行合署办公，分工合

作，互相辅助，加强联系，做好工作。”

1959 年 4 月，国家撤销了于 1954

年 9 月由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调整

而成的国务院监察部。1969 年 4 月，

党的监察机关也被撤销。1977 年 8月，

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得以重新恢复。

1986 年 12 月，监察部得以恢复。在

1959 年到 1986 年间的近 30年时间里，

由于机构的撤销，不存在纪委部门和

监察部门合署办公的问题。

1987 年，党的十三大确立了党政

分开的政治体制改革总思路。198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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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署后的中央纪委、监察部分别履行

党的纪律检查和政府行政监察职能，

对中央负责。此后，地方各级纪委和

监察部门也开始实行合署办公，实行

由上级纪检监察机关和所在地政府双

重领导的体制。山西省、上海市的监

察机关设置为监察委员会，与省市纪

委合署办公。

1993 年合署办公后，纪委与监察

部门实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把党的纪检职能和国家的行政监察职

能统一起来，理顺了党政监督关系。

对于为什么要对纪委部门和监察部门

实行合署办公，时任的中央纪委、监

察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合署办公是贯

彻党的十四大精神的要求，是我国

党政监督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党的

十四大报告提出，党政机构臃肿，层

次重叠，效率低下，“机构改革，精

兵简政，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任务”，

要“下决心对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和党

政机构进行改革”。实行纪委部门和

监察部门合署办公，有利于更加集中

力量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有利于落实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

有利于发挥党政监督机关的整体效能，

保障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由此可知，多年来，我国纪委部

门和监察部门一直在不断完善合署办

公体制。自改革开放以后，纪委、监

察部门合署办公已经走过了近 30 个年

头。目前正在推行的国家监察体制改

革，也采用的是合署办公的思路：一

套人马，两块牌子，共同履行纪律检

查和行政监察两项职能。2016年11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

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

革试点方案》指出：“监察委员会实

质上是反腐败机构，作为监督执法机

关与纪委合署办公。”2017 年 10 月

24 日，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

十九大作工作报告指出，未来5年“实

现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合署

办公”，并同时提出“探索合署办公

条件下执纪监督与执纪审查相互制约、

执纪与执法相互衔接的实现路径”。

2018 年 2 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

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进

一步明确：“组建国家、省、市、县

监察委员会，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

署办公。”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

时代背景下，继续实行纪检、监察合

署办公，不断完善纪检监察合署办公

体制，有助于构建权威、严密、高效

的反腐倡廉监督体系，实现对所有行

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从

而有助于实现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

严治党的有机统一，进而有利于实现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

教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本文系教育

部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项任务“新时

代行政机构合署办公研究”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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